國立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自評表

教師姓名：
現任職級：專任/專案/兼任                 現職到職年月：______年______月
累計年資：(1)現職年資______年；(2)欲申請採計年資______年(須附現有教師證等級之聘書及授課證明)，合計升等年資______年。
擬升等職級：
壹、教學
	[bookmark: _Hlk126073015]評  量  項  目
	自評分數

	
	___學年
	___學年
	___學年

	一、基本評量項目：須達70分，始得提出申請

	(一)任教課程【60分】
教學時數滿足校訂基本授課時數得60分
	
	
	

	(二)本系教學貢獻度【20分】
擔任本系核心課程負責人，該學期每門課得10分
教授本系核心課程每週滿0.5小時，該學期得5分
	
	
	

	送審前2學年，每學年教授本系核心課程平均每週滿0.5小時。□是 □否
（本系核心課程係指本系開設之必修課程）

	(三)本系優良教材、教案或新教具開發【10分】
撰寫通過本系審查之教案，每件得5分
參與EMI全英語授課，每門課得5分
	
	
	

	(四)本系教學評量與改進措施【10分】
所授本系課程之學生滿意度，很滿意者(5)得10分，滿意者(4)得6分，尚可者(3)得2分
	
	
	

	二、加分評量項目（採計最高上限為30分）

	(一)參與或設計本校特殊教學課程10分：如EMI課程
	
	
	

	(二)本校教學獲獎紀錄10分
	
	
	

	(三)發表醫學教學相關論文、壁報或口頭報告10分
	
	
	

	總 分(三年平均分數) （本項最高上限為100分）
	


貳、研究
	評  量  項  目
	自評

	(一)代表論文

	作者序位
	□單一第一作者 
□單一通訊作者

	發表期刊SCI排名
	

	IF值
	

	(二)最近五年以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之原著論文IF值累計
	

	(三)最近一年或發表年SCI期刊排名前四十(含)之期刊篇數
	

	(四)最近一年或發表年SCI期刊排名前三十(含)之期刊篇數
	

	(五)代表及參考著作皆為本校任職期間發表
	□是 □否


備註：
1. 學術著作、教學著作或技術報告90分：達本辦法規定之各級升等標準者得70分，並依影響係數、篇數、高引用次數等酌予給分。
2. 通過初審者於系教評會宣達代表著作時之表達及應對分數為10分。
3. [bookmark: _GoBack]如通過系教評資格審查，另須辦理著作外審；通過著作外審，始得逐級送審。


參、服務與合作
	評  量  項  目
	自評分數

	
	___學年
	___學年
	___學年

	一、基本評量項目：須達70分，始得提出申請

	(一)對校、院、系之服務【50分】
擔任本校各級委員會委員(含系務、課程、臨床實習、招生試務、教師評審等委員會)，每學年每項得5分
撰寫TMAC評鑑報告，每學年得10分
	
	
	

	送審前3學年至少須有1學年參與TMAC報告撰寫，始得提出申請。參與學年度___     

	(二)輔導本系學生【20分】
擔任本系學生導師，每學年得10分
輔導本系學生參與學術競賽或其他課外活動，每學年每件得10分
	
	
	

	(三)研究計畫執行成效【20分】
主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、國家衛生研究院、衛生福利部、農業部等政府部會計畫，每學年每件得10分
主持教學醫院院內計畫或與本校醫學院合作之計畫，每學年每件得3分
	
	
	

	(四)社會責任實踐成果【10分】
執行計畫符合大學社會責任或社會實踐，有具體事蹟者
	
	
	

	二、加分評量項目（採計最高上限為30分）

	(一)代表本系參與國際事務【10分】
	
	
	

	(二)專業才能與成果【10分】
擔任本校碩、博士生的論文指導教授，每篇得5分
擔任本校碩、博士生之論文口試委員，每篇得1分
發表專利，每件得5分
	
	
	

	(三)其他校外或專業團體服務之表現【10分】
擔任政府機構委託評鑑、各類國家考試出題或評審委員、生物醫學相關雜誌期刊審查委員(Reviewer)，每年每項得5分
擔任學術性學會幹部，每年每項得2分
	
	
	

	總 分(三年平均分數) （本項最高上限為100分）
	





審查計分權重：
□	擬升等教授：教學百分之三十、研究百分之五十、服務與合作百分之二十。
□	擬升等副教授：教學百分之三十、研究百分之五十、服務與合作百分之二十。
□	擬升等助理教授：教學百分之三十、研究百分之四十、服務與合作百分之三十。
	評  量  項  目
	權重分數

	壹、教學
	

	貳、研究
	

	參、服務與合作
	

	自 評 總 分(最高上限100分)
	


備註：教學、服務與合作之計分以取得現職後最近三年內為準，研究之計分以取得現職後為準，各項分數之計算，請依據本系教師升等標準評分，分數四捨五入採計至小數點第二位，且各項實得分數之總和，不得超過100分。實際列舉之項目以現職內為主，提升等者應檢附各項佐證資料，並依序標示排序清楚。
自評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